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租⾞時⾞輛故障賠償糾紛

您好，我在ㄧ家租⾞⾏租⾞，原來已訂了ㄧ台⾞，可是當天到達現場時，業者說我要租那台⾞不⾒了，
然後業者就挑ㄧ台租給我
然後開出去4⼩時，上⾼速公路引擎冒煙，
我⾺上熄⽕靠路間，也⾺上通知業者，拖吊到修⾞廠，問題如下

1-回去時業者還說是不是我亮燈硬開，我說沒看到亮燈
2-⾞輛拖吊到他們認識⺠間修⾞廠修理
3-修完⾞，提供估價單給我，引擎⼤修，要求我賠償11萬
4-我告知，我沒辦法接受無理賠償，我已經跟消保會提出申訴
5-業者打電話來說要告我
6-租⾞開出去4⼩時，⾞輛故障，全部都算在我頭上很不合理

請問業者說要提告？
如果是刑事會成⽴嗎？

 陳琦姸（認證法律⼈）
讚： 2 留⾔： 0 

2023-03-15 09:36

關於向租⾞⾏租⾞後，⾞輛毀損後的修繕⽅式、責任負擔等內容，消費者可以先確認⼿邊的契約，此外，為了
保障消費者的權益，就雙⽅的權利義務關係，交通部訂定了「⼩客⾞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[1]

」（以下簡稱「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」）。租⾞⾏（業者）和消費者之間的租⾞契約內容必須符合這份應記
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如果交通部的應記載不得記載事項中有，但業者給的契約中沒有，交通部的版本會直接成
為雙⽅的契約內容[2]。所以，消費者想要釐清租⾞後⾞輛毀損的修繕⽅式、費⽤負擔等問題，除了看⾃⼰⼿邊
的契約，還可以檢視上述交通部公布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。以下就依照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的內容說明
。

 匿名（⼀般會員） 損害賠償‧保險 ∕ 侵權⾏為損害賠償 2023-02-13 21:45

檢視交通部的⼩客⾞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

租⾞⾞輛毀損的修繕⽅式與費⽤負擔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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⾞輛擦撞或毀損的情形，在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第10點[3]中，說明承租⼈要⽴即報案並通知出租⼈，契約
上可以約定要送原廠或是其他雙⽅合意的修⾞廠修理，可以先看看契約上有沒有約定。
其次，如果⾞⼦壞掉是承租⼈的錯（法律上稱為可歸責於承租⼈），那因此所產⽣拖⾞費、修理費，以及修⾞
期間的租⾦，都是承租的消費者必須負擔。
⾄於提問⼈提到無法接受無理請款的部分，實務運作上確實有時會遇到對⽅主張的項⽬或⾦額不合理的地⽅，
例如如果維修的零件不是本次事故造成的損害，就不應要求承租⼈負擔；或是修理的零件是⽤以新品換舊品，
就要折舊[4]，不可以請求全部的維修費等。但具體情形仍必須個案討論，無法⼀概⽽論。

⾄於要提告的部分，⼀般來說雙⽅爭執的內容應屬於⺠事賠償責任的範圍，包括要不要賠、要賠多少錢等，業
者確實可以提告請求⺠事賠償。在承租⼈不⼩⼼造成⾞輛毀損的情形下，原則上不會涉及刑事責任（刑法只處
罰故意毀損器物罪[5]，不處罰過失毀損）。

關於租⾞的消費糾紛，建議您可以撥打⾏政院消保會的「1950」全國性消費者服務專線[6]進⼀步諮詢。
後續如果發⽣糾紛需要申訴，可以先找業者、消保團體（例如消費者⽂教基⾦會等）或各縣市政府的消費者服
務中⼼或分中⼼[7]。消費爭議的申訴⽅式，可以另外參考：《發⽣消費糾紛要怎麼申訴？》。

延伸閱讀：
雷皓明、張學昌（2022），《發⽣⾞禍，受害者的財產損害可以如何向肇事者求償？》。
王綱（2022），《提前取消租⾞被扣全額定⾦？你知道你可以說「不」嗎？》。

註腳

原則上沒有刑事責任

消費爭議可以諮詢消保會

   ⾏政院（2015），《⼩客⾞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》。[1]

   消費者保護法第17條第4、5項：「
IV 違反第⼀項公告之定型化契約，其定型化契約條款無效。該定型化契約之效⼒，依前條規定定之。
V 中央主管機關公告應記載之事項，雖未記載於定型化契約，仍構成契約之內容。」
關於定型化契約的進⼀步內容請參閱：詹森林（2022），《什麼是定型化契約？定型化契約的內容
⼀律有效嗎？》。

[2]

   ⼩客⾞租賃定型化契約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應記載事項第10點：「本⾞輛發⽣擦撞或毀損，除有不
能向警察機關報案之情形外，承租⼈應⽴即報案並通知出租⼈後送□原廠□雙⽅合意      廠 修理，如
因可歸責於承租⼈之事由所⽣之拖⾞費、修理費及第⼗⼀點後段規定⾞輛修理期間之租⾦，應由承租
⼈負擔。」

[3]

   最⾼法院77年度第9次⺠事庭會議決議（⼀）（1988/5/17）：「物被毀損時，被害⼈除得依⺠法第
⼀百九⼗六條請求賠償外，並不排除⺠法第⼆百⼗三條⾄第⼆百⼗五條之適⽤。依⺠法第⼀百九⼗六
條請求賠償物被毀損所減少之價額，得以修復費⽤為估定之標準，但以必要者為限（例如：修理材料

[4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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 租⾞，應記載及不得記載事項，損害賠償，毀損罪，消費糾紛

以新品換舊品，應予折舊）。」
   中華⺠國刑法第354條：「毀棄、損壞前⼆條以外之他⼈之物或致令不堪⽤，⾜以⽣損害於公眾或他

⼈者，處⼆年以下有期徒刑、拘役或⼀萬五千元以下罰⾦。」
[5]

   ⾏政院消費者保護會（n.d.），《全國消費者服務專線1950》。[6]

   消費者保護法第43條：「
I 消費者與企業經營者因商品或服務發⽣消費爭議時，消費者得向企業經營者、消費者保護團體或消
費者服務中⼼或其分中⼼申訴。
II 企業經營者對於消費者之申訴，應於申訴之⽇起⼗五⽇內妥適處理之。
III 消費者依第⼀項申訴，未獲妥適處理時，得向直轄市、縣（市）政府消費者保護官申訴。」

[7]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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